
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低压非居民）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
欢迎您到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公司办理用电业务！我

公司为您提供营业厅、“川能水电”手机 APP、能投水电集团微信公

众号等业务办理渠道。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
一、业务办理流程

二、业务办理说明

1.用电申请

您需提供的申请材料为：

1 用电主体资格证明材料(自然人客户提供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军（警）士证、

护照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其中一种；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

构代码证，对学校、敬老院等其他场所的应提供相应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资质证

明)，委托经办人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（原件）及经办人有效身

份证。

2 用电地址权属证明：房屋产权所有证（或购房合同）或土地使用证、租赁协议（还

需同时提供承租户房屋产权证明或土地使用证)、法院判决文书（必须明确房屋或

土地产权所有人）等。

若您暂时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或土地权属证明文件，我们将提供“一证办电”服

务，先行受理您的用电申请，启动后续工作。缺件资料若无法通过政务系统查询，则请您

在后续办电过程中补充完善。

2.装表接电

受理您用电申请后，根据政策文件，对符合实行“三零”服务的低压非居民用户，

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办电时间不超过 5个工作日，有电力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办电时间

不超过 15 工作日，因接入引起 10千伏公用配变需新建或改造导致无法满足时限要求的，

我们将明确工程完工时间，并书面告知用户。对不符合实行“三零”服务的低压非居民用

户，在受理您用电申请后，我们将安排客户经理进行现场勘查，在 3个工作日内答复供电

方案。在外部工程施工结束后，我们将在 2个工作日内为您装表接电及签订《供用电合同》。

请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自行购置、安装合格的漏电保护装置，确保用电安全。

3.其他告知事项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产权分界点是双方运行维护管理以及安全责任范围的分界点。

产权分界点以下部分（客户侧）由您负责施工，产权分界点以上部分（电源侧）由我公司

负责施工，产权分界点我公司将与您在《供用电合同》中约定。

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，如有建议或意见，请及时拨打 96598 或 12398 服务

热线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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